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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老字第1123164169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部分規定，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部分規定。

局長  姚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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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肆、據點布建原則： 

一、延續性據點：前一年度經本局核定位於同一里別之同一申請主體之據點

者，可延續於相同里別申請次年度計畫。但前次輔導考核分數達七十分

（含）以上且配合政策推動之據點，其場地因政府開發利用、實施國家

政策、都市計畫或出租（貸與）人終止房屋租賃（借用）契約，而無法

繼續使用原場地，並搬遷至其他尚未布建據點里別（限相鄰或位於同一

行政區），報經本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新申請據點：以里內無據點者為限，得新申請設置據點。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仍得申請： 

（一）該里僅有樂齡學堂。 
（二）該里已有共餐據點，惟配合政策推動有重複設立據點需要。 

柒、本計畫各類型據點得提供之服務項目如下： 

一、健康促進：定期辦理健康促進課程或活動，以改善長者健康狀況，並
透過參加課程或活動，使其生活豐富。 

二、餐飲服務：固定於據點場地辦理共餐，得採自行烹煮、訂餐或外燴等方
式，餐食來源可結合各式資源。 

三、問安服務：定期以電話或電子通訊軟體了解長者生活情形，必要時提供
福利訊息。 

 四、關懷訪視：定期至服務區域之長者家進行訪視關心。 
五、社區喘息服務：提供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長照需要等級2(含)

以上長者服務。 

六、社會參與。 

拾壹、申請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時，應至本局補助平台填報及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及切結書。 
（二）申請計畫書。 
（三）房屋租賃（借用）契約及房屋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合

法建物證明等可資證明申請單位為合法使用該場所及坪數證明之文
件。 

（四）章程、立案證書（如申請單位為法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免
附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無負責人當選證書者，免
附）及理（董）監事名冊。 

（五）當年度有效之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證明。 
（六）專戶存摺封面影本。 
（七）場地照片至少八張，拍攝需包含場所入口處、逃生出口、場地空間

擺設與隔間等；惟申請單位若為本市區民活動中心或公民會館者可
免附。 

（八）申請專職人事費者，須附人事簡歷及照顧服務員(或社工員)資格證
明。 

（九）申請前最近二年向主管機關函報財務報表之備查證明（主管機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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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文或系統資料均可認證），新申請單位得於年度第一次核銷時
檢附。 

（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二、注意事項： 
（一）申請表及切結書應以紙本用印送至本局，其餘應備文件上傳至補

助平台。 
（二）提出文件為影本時，應於影本文件內加註並簽章切結與正本相

符。 
（三）申請補助時應敘明預期效益，核銷時，亦應列明實際服務效益，

以作為本補助案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依據。 

（四）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 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 

三、有關里辦公處申請及辦理之規定： 
（一）申請表及切結書中所需印信及負責人印章，以里辦公處之圖記、

里長印章及區公所圖記、區長印章為準。 

（二）申請表、切結書及申請計畫書皆需由區公所社會課受理及初審，
再由區公所函轉本局。 

（三）本局撥付補助款至區公所，由區公所交付里辦公處執行；補助款
採先核銷後撥款，相關細節依經費核銷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四）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不得與里辦公處相關補助重複，並簽立切
結書，經查獲違反前揭規定者應全數繳回補助款，並停止受理其
補助申請一至五年。 

（五）里辦公處所需核銷表件依所屬區公所規定為核銷依據；所有憑證
需由區公所人員審查與核章，再送本局辦理核銷。 

拾參、核銷、督導、輔導與考核： 
一、 核銷： 

（一）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二） 核銷期程及相關資料應依當年度本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項及會計
程序相關規定按季辦理，本局得派員查核。 

（三）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申請單位應本誠信原
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 

（四） 已核定之單位若實際效益未達補助標準之預期效益，本局得依比
例核銷核定補助金額。 

（五） 核銷應備文件須配合於本局使用刷卡機電子簽到及補助平台始得
核銷；補助平台產製之人事、志工簽到表及領據（含講師）皆須
本人親自簽名。 

（六） 受補助單位經本局核定後，得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辦法」提出預撥需求；經核准後得預撥核定總金額之半數，該筆
金額所生孳息應於當年度全數繳回。但新臺幣三百元以下之孳
息，無須繳回（以同一法人團體所使用之同一專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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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延續性據點未依期程完成前一年度核銷及繳回預撥賸餘款者，不
得申請當年度預撥。 

（八） 辦理本計畫核銷之支用單據應至少保存五年，俾利審計機關及本
局查核。 

二、督導、輔導與考核： 

（一）受補助單位須受本局定期輔導考核及無預警檢核考查，並配合辦 
理相關事項，檢核結果及配合情形將作為隔年補助款核定之依
據： 

1.每月確實紀錄服務情形，並於次月五日前至補助平台填報執行
成果月報表、成果花絮及感動故事。 

2.參與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或本局據點相關會議、聯繫
會報、據點觀摩及教育訓練等相關活動，以利未來政策規劃與
推動。 

3.配合本局補助平台辦理登錄據點基本資料、核銷等行政作業，
安裝刷卡機。 

4.輔導考核指標將另行公告，輔導結果及改善情形將作為補助核
定之依據，本局得予以調整時段或不予核定。 

5.本局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督導及考核受補助單位，受補助單位如涉及前揭辦法第十二
條規定之情形者，本局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二）補助之器材設備，應登錄財產目錄，並於適當位置貼上「財政
部公益彩券統一識別標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
「財產編號」等三種字樣，里辦公處則列於區公所的物品財產
目錄。但補助之器材設備因未達使用年限而有維修、毀損或報
廢者，受補助單位應事先以公務電子郵件或公文報本局備查。 

（三）受補助單位經本局核定補助後，應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
用，若執行期間計畫內容有特殊原因須調整時，應事先敘明理
由函報本局並經核准後方可辦理。但經本局核定之設備若有特
殊原因需變動補助項目，應於核定後一個月內事先敘明原因及
檢附變更之設備相關資料函報本局，於原核定額度內經本局審
查核准後方可辦理。 

（四）受補助經費之衍生收入，例如向長者收取費用之用途，申請單
位應敘明處理方式。 

（五）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遇有經費不足情形，應自行籌措財源配
合，本局不追加補助。 

（六）遇有執行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款項未依指定用途使
用、經費有虛報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事者，本局得視情節輕
重撤銷或廢止受補助單位全部或一部之核定，並追回已撥付之
款項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遭撤銷或廢止核定之單位自撤銷或
廢止日起一至五年內本局不再受理其申請。 

（七）已由本局補助設施設備費之據點，自核定補助設施設備時間起
算，營運未滿三年有撤點情形者，受補助單位應按未使用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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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繳回補助經費，設施設備所有權撥交受補助單位管理。 

（八）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申請人(含法人、機構、團體或
學校等)就本補助案，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
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切結書」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申請人非屬該法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者，仍須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如未揭露者由主管機關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八條第
三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九）依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日衛部顧字第一零九一九六
三零五五號函，禁止於巷弄長照站販售健康食品及施作醫療輔
助行為，因抽血檢驗係屬醫療輔助行為，依護理人員法、醫事
檢驗師法規定，護理人員或醫事檢驗人員執行該項業務時，非
經醫師指示不得為之；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將依醫事相關法規
處理。為維護本市民眾權益，如為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者亦
同。 

（十）辦理據點之場地於服務時段內，不得有競選等相關文宣。 

（十一）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於本局局網或補助平台公告。 

拾伍、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本局公務預算及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

分配基金支應。 

拾柒、本計畫之督導、輔導與考核規定，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
者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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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動字第1126018300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犬貓飼養基本照護規則」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12條。

三、「臺北市犬貓飼養基本照護規則」修正草案詳如附件。本案另刊登臺北市動物保

護處網站（網址：http://www.tcapo.gov.taipei）。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600巷109號。

(三)聯絡人：周敬凡。

(四)電話：(02)87897158分機6017。

(五)傳真：(02)27583533。

(六)電子信箱：tcapo380@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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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犬貓飼養基本照護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犬貓飼養基本照護規則自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公布後，

迄今施行已逾三年。今為因應農業部陸續公布犬隻及貓隻飼養與照

顧指南，飼主對於所擁有、管領的寵物，都應給予動物最基本的照

護，以及乾淨、安全、健康的生活條件，為持續提升本市有主犬貓

之動物福利，並強化飼主責任，擬新增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重點如

下： 

一、 明定飼主提供犬、貓食物及飲水時，應遵守之要求（修正條文

第七條）。 

二、 明定飼主以繩、籠等方式飼養犬時，應提供運動或散步時間，

及其頻率（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 明定飼養貓應提供適當、足量及清潔之排泄設備（修正條文第

九條）。 

四、 原第七條之條次遞改為第十條（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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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犬貓飼養基本照護規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臺北市動

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臺北市動

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第二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飼主飼養犬、貓，

除其他法律、基於法律授

權之法規或本市自治法規

另有規定外，其飼養設施

應符合附表之規定。 

第三條 飼主飼養犬、貓，

除其他法律、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或本市自治

法規另有規定外，其飼

養設施應符合附表之規

定。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飼主飼養犬、貓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飼養設施環境溫度超過

攝氏三十五度者，使用降

溫或通風設備。 

二、飼養設施環境溫度未達

攝氏十度者，使用保暖設

備。但因特殊情形經獸醫

師診斷並開具證明文件

者，不在此限。 

  飼主飼養原居於寒帶、生

理構造散熱不易或其他原

因致生理性因素不耐高溫

之犬、貓者，前項飼養設

施之環境溫度不得超過攝

氏三十度。 

第四條 飼主飼養犬、貓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飼養設施環境溫度超

過攝氏三十五度者，使

用降溫或通風設備。 

二、飼養設施環境溫度未

達攝氏十度者，使用保

暖設備。但因特殊情形

經獸醫師診斷並開具證

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飼主飼養原居於寒帶、

生理構造散熱不易或其

他原因致生理性因素不

耐高溫之犬、貓者，前

項飼養設施之環境溫度

不得超過攝氏三十度。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飼主載運犬、貓，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汽車或機車載運者，

應使用運輸籠、揹袋或採

取其他有效之防護措施。 

二、以汽車載運，於日間具

陽光照射且室外平均環境

溫度超過攝氏三十度者，

應使用防曬遮蔭、降溫或

通風設備。 

第五條 飼主載運犬、貓，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汽車或機車載運

者，應使用運輸籠、揹

袋或採取其他有效之防

護措施。 

二、以汽車載運，於日間

具陽光照射且室外平均

環境溫度超過攝氏三十

度者，應使用防曬遮

蔭、降溫或通風設備。 

本條未修正。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2 年第  200  期

8



第六條  飼主不得將犬、貓

單獨留置於汽車內。 

 

第六條  飼主不得將犬、

貓單獨留置於汽車內。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飼主飼養犬、貓，

每日應至少提供一次食

物。 

 一、本條新增。 

二、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飼主應

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

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

足、乾淨之飲水。另參

酌農業部發布之「犬隻

飼養與照顧指南」第8

頁「（三）飲食須知及

「貓隻飼養與照顧指

南」建議，並綜合考量

各年齡層犬、貓之身體

健康狀況及消化能力，

爰明定飼主每日並應至

少提供一次食物。 

三、飼主提供食物除了應符

合本條及動物保護法第

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要

求外，仍應注意動物之

個體差異及健康需求。

若飼主雖符合前揭規

定，但是因為動物未主

動進食致有給予特殊照

護或就醫之必要，則應

依個案情形判斷是否涉

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十款或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而與本條規

定無涉。 

第八條  飼主以繩、鍊圈、

籠子、欄（籠）舍或其他

限制活動範圍之方式飼養

犬，每週應至少三天提供

犬運動或散步時間，每次

至少二十分鐘。但因犬之

健康狀況或其他因素，經

獸醫師診斷不適合運動或

散步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動物保護法第五條

第二項第五款及第六款

規定，並參酌農業部發

布之「犬隻飼養與照顧

指南」建議，於本文明

定飼主以繩、鍊圈、籠

子、欄（籠）舍或其他

限制活動範圍之方式

（例如將犬圈養於陽

台、廁所等）飼養犬，

每週應至少三天提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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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散步時間，每次至

少二十分鐘，藉此強化

飼主應給予所飼養之犬

充分戶外或自由活動時

間之意識，以達維護動

物福祉，保持犬隻身心

健康之目的。 

三、另考量部分犬隻囿於其

健康狀況或因其他因

素，不適合運動或散

步，爰於但書明定飼主

於此情形，得經獸醫師

診斷後，排除本文規定

之限制。 

第九條  飼主飼養貓，應提

供適當、足量之砂盆或其

它可供貓排泄之設備，並

應每日清潔之。 

 一、本條新增。 

二、由於貓咪下泌尿道症候

群（FLUTD或FUS）為

貓隻常見疾病之一，而

貓隻排泄行為亦為決定

貓隻健康之重要因素及

判斷健康狀況之重要指

標，故參酌農業部「貓

隻飼養與照顧指南」中

「參、貓隻的飼養與照

顧指引」所述，爰明定

飼主飼養貓應提供砂盆

或其它可供貓排泄之設

備，每日並應清潔之。 

三、因貓隻個性與習慣、飼

養環境等因素，爰規定

飼主應依實際需求提供

適當及足量之砂盆或其

它可供貓排泄之設備。 

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第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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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26033732號

主旨：本市「烤狀元企業社」等29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

記在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烤狀元企業社」等29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記

在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二、前開通知函件暫存本處登記服務科承辦人處，受通知人得於上班時間內前往領取

，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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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26033737號

主旨：安得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2年9月13日北市

商二字第112301444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

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2年9月13日北市商二字第112301444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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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社家防字第1123011406號

主旨：公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務委任事項，自112年10月1日起

生效，本府105年9月2日府社家防字第10530965000號公告有關本法權限授權委任

執行之事項自112年10月1日起廢止。

依據：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

三、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5項。

公告事項： 

 
一、本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部分委任本府社會局、警察局、衛生局、觀光傳播局

及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各該機關名義執行之。

二、本府105年9月2日府社家防字第10530965000號公告中，有關本法權限授權委任執

行之事項廢止。

三、檢附本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務委任事項1份。

市長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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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業務委任事項 

 

下列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業務委任本府社會

局、警察局、衛生局、觀光傳播局及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各該

機關名義執行之： 

受委任之執行機關 委任事項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本法第6條第2項、第28條所定本府權限事項。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本法第17條第6項、第50條第1項第2款及第50條第2

項所定本府權限事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本法第31條、第32條、第33條第1項、第49條及第

50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本府權限事項。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本法第48條第2項：出版品違反第16條第1項或第3

項規定，或違反依第7條第2項、第3項準用第16條

第1項或第3項規定之行政裁罰事項。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 

本法第11條第3項、第18條第3項、第28條、第36

條、第37條第2項與第3項及第38條所定本府權限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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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26016933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廣宇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同區

迪化段三小段688地號等5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並

訂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11月21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11月21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2年11月1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大同區延平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7之1號3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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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同區永樂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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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26016641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璞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第三次)臺北市中

正區臨沂段四小段21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含釐正圖冊)」計

畫書，並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起，至民國112年11月21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11月21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中正區三愛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21地號等14筆土

地。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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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三愛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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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葉金坤

電話：(02)27590666轉6323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000737@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23116158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關渡醫院旁、中央北路四段及懷德街55巷

等3處平面停車場委託廣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之公告，請查照。

說 明：依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10月5日北市停營字第1123115171號公告辦

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一德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永明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榮光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振華里

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裕民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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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3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2311517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關渡醫院旁、中央北路四段及懷德街55巷等3處
平面停車場委託廣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實施24
小時計時收費。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25條、29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
率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　

一、關渡醫院旁、中央北路四段2處平面停車場自民國112年11
月1日零時起至115年10月31日24時止，委託廣朋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二、懷德街55巷平面停車場自民國113年3月1日零時起至115年
10月31日24時止，委託廣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三、停車場車格位數及位置：   
(一)關渡醫院旁平面停車場：小型車36格（含身心障礙專用
停車位1格，孕婦及六歲以下兒童專用停車位1格），位
於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3段301巷。   

(二)中央北路四段平面停車場：小型車23格（含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1格），位於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542號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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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共3頁

(三)懷德街55巷平面停車場：小型車132格（含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3格），位於臺北市北投區懷德街與懷德街55
巷交叉口。   

四、委託經營之各停車場收費標準：   
(一)關渡醫院旁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20元。   
(二)中央北路四段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20元。   
(三)懷德街55巷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30 元。   

五、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六、委託經營之各停車場各式月票出售最高售價：   

(一)關渡醫院旁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4,800元。   
２、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               

3,360元（所在里：北投區關渡里）。   
３、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

擇身心障礙半價或里民優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

，其餘月票以半價優惠，身心障礙優惠月票查驗依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

（汽車及機車）」辦理。   
４、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二)中央北路四段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4,800元。   
２、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                

3,360元（所在里：北投區一德里）。   
３、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

擇身心障礙半價或里民優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

，其餘月票以半價優惠，身心障礙優惠月票查驗依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

（汽車及機車）」辦理。   
４、上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在

此限。   
(三)懷德街55巷平面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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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 共3頁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3,6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2,880元（優惠里:
北投區榮華里、永明里、榮光里、振華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2,520元
（所在里：北投區裕民里）。   

４、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

擇身心障礙半價或里民優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

，其餘月票以半價優惠，身心障礙優惠月票查驗依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

（汽車及機車）」辦理。   
５、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七、每日營運時段：24小時。   
八、實施日期：   

(一)關渡醫院旁、中央北路四段2處平面停車場：民國112年
11月1日零時起至115年10月31日24時止。   

(二)懷德街55巷平面停車場：民國113年3月1日零時起至115
年10月31日24時止。   

九、購買小型車全日月票憑行車執照辦理，里民月票出售之審

核「臺北市公有路外立體及地下停車場里民優惠月票出售

規定」辦理；身心障礙優惠月票出售金額及查驗依「臺北

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車及機車

）」辦理。   
十、公司電話：廣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68-3773。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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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1樓南區

承辦人：陳盈秀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7709

傳真：02-27278237

電子信箱：dop-a118@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管字第11201393821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府秘書處112年9月15日北市秘人字第1123006677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刊登電子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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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涉
及
中
央
主
計
總
處
所
主

管
車
輛
購
置
租
賃
規
範
及

共
同
性
費
用
編
列
基
準
事

項

甲
車
輛
管
理
規
範

本
府
規
範
修
訂
及
廢
止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涉
及
中
央
主
計
總
處
所
主

管
車
輛
購
置
租
賃
規
範
及

共
同
性
費
用
編
列
基
準
事

項

甲
事
務
管
理

本
府
職
務
宿
舍
設
置
管
理
法

規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

向
上
陳
核

甲
事
務
管
理

本
處
經
管
職
務
宿
舍
之
借
用

公
證
暨
他
機
關
法
規
核
備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

向
上
陳
核

甲
事
務
管
理

市
政
交
流
活
動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總
務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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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文
書
收
發

本
府
收
文
分
文
疑
義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文
書
行
政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作
業
計
畫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政
策
、
作
業

計
畫
訂
定
或
修
正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文
書
規
範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規
範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規
範
訂
定
、

修
正
或
廢
止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文
書
規
範

中
央
文
書
處
理
規
範

文
書
處
理
作
業
疑
義
請
示
或

精
進
建
議
之
陳
報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文
書
規
範

中
央
文
書
處
理
規
範

中
央
文
書
處
理
規
範
訂
定
或

修
正
意
見
回
復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文
書
傳
遞
交
換

公
文
傳
遞
異
動
事
項

本
府
參
與
行
政
院
公
文
交
換

中
心
運
作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製
（
換
、
補
）

發
、
借
（
留
）
用
、
啟
用
、

繳
銷
、
典
藏
及
文
書
套
印
之

申
請
或
報
備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
市
立
大

學
印
信
製
（
換
、
補
）
發
、

借
（
留
）
用
、
啟
用
、
繳
銷

或
典
藏
及
文
書
套
印
等
申
請

或
報
備
之
層
轉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文
書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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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文
書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管
理

本
市
公
私
立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及
行
政

法
人
印
信
製
（
換
、
補
）

發
、
借
(留
)用
、
啟
用
、
繳

銷
及
典
藏
之
申
請
或
報
備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管
理

本
市
公
私
立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及
行
政

法
人
申
請
典
藏
廢
舊
印
信
移

交
交
接
紀
錄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印
信
管
理

本
府
印
信
管
理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印
信
管
理
業

務
調
查
、
彙
整
及
回
復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規
範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規
範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規
範
訂
定
、

修
正
、
廢
止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規
範

中
央
檔
案
管
理
規
範

檔
案
管
理
作
業
疑
義
請
示
或

精
進
建
議
之
陳
報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規
範

中
央
檔
案
管
理
規
範

中
央
檔
案
管
理
規
範
訂
定
或

修
正
意
見
回
復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作
業
計
畫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政
策
、
作
業

計
畫
訂
定
或
修
正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檔
案
品
質
管
理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業

務
督
導
及
評
鑑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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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文
書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檔
案
管
理

檔
案
品
質
管
理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業

務
例
行
性
調
查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檔
案
品
質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管
理
業
務
督
(輔
)導
、
考

核
(評
)之
規
劃
、
評
定
及
獎

懲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檔
案
品
質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管
理
業
務
例
行
性
督
（

輔
）
導
、
考
核
(評
)之
執

行
、
考
評
表
備
查
或
調
查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銷
毀
目
錄
審
核
及
層
轉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移
轉
審
核
及
層
轉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目
錄
彙
送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檔

案
保
存
年
限
區
分
表
審
核
及

層
轉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評
獎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參

加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金
檔
獎
暨

金
質
獎
評
薦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檔
案
管
理
評
獎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及
大
學
參

加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金
檔
獎
暨

金
質
獎
評
薦
執
行
過
程
處
理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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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文
書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檔
案
管
理

本
府
所
屬
各
一
級
機
關
及
區

公
所
檔
案
移
交
、
接
管
備
查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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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秘
書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本
府
邀
請
友
邦
城
市
及

國
際
組
織
首
長
層
級
之
訪
華

接
待
聯
絡
事
項

辦
理
本
府
邀
請
友
邦
城
市
及

國
際
組
織
首
長
層
級
之
訪
華

接
待
政
策
性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國
際
事
務
委

員
會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本
府
邀
請
友
邦
城
市
及

國
際
組
織
首
長
層
級
之
訪
華

接
待
聯
絡
事
項

辦
理
本
府
邀
請
友
邦
城
市
及

國
際
組
織
首
長
層
級
之
訪
華

接
待
事
務
性
聯
絡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本
市
與
國
際
重
要
都
市

締
結
姐
妹
市
、
夥
伴
市
、
友

誼
市
及
其
合
作
交
流
與
接

待
、
互
訪
之
聯
繫
事
項

辦
理
本
市
與
國
際
重
要
都
市

締
結
姐
妹
市
、
夥
伴
市
、
友

誼
市
及
其
合
作
交
流
與
接

待
、
互
訪
之
政
策
性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國
際
事
務
委

員
會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本
市
與
國
際
重
要
都
市

締
結
姐
妹
市
、
夥
伴
市
、
友

誼
市
及
其
合
作
交
流
與
接

待
、
互
訪
之
聯
繫
事
項

辦
理
本
市
與
國
際
重
要
都
市

締
結
姐
妹
市
、
夥
伴
市
、
友

誼
市
及
其
合
作
交
流
與
接

待
、
互
訪
之
事
務
性
聯
繫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市
長
出
國
訪
問
、
考
察

及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等
聯
繫
安

排
事
項

辦
理
市
長
出
國
訪
問
、
考
察

及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等
政
策
性

聯
繫
安
排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國
際
事
務
委

員
會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市
長
出
國
訪
問
、
考
察

及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等
聯
繫
安

排
事
項

辦
理
市
長
出
國
訪
問
、
考
察

及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等
事
務
性

聯
繫
安
排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國
際
事
務

辦
理
市
長
接
見
外
賓
之
接
待

及
禮
品
互
贈
等
行
政
聯
繫
安

排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大
陸
事
務

本
府
大
陸
小
組
政
策
性
事
項

（
如
配
合
中
央
政
策
、
涉
及

本
市
重
要
大
陸
事
務
及
活

動
、
本
府
大
陸
小
組
會
議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大
陸
小
組

甲
大
陸
事
務

本
府
大
陸
小
組
例
行
性
業
務

事
項
（
如
依
規
定
長
官
赴
大

陸
地
區
審
核
意
見
、
本
府
大

陸
事
務
研
習
會
計
畫
執
行
、

函
轉
中
央
有
關
大
陸
事
務
相

關
宣
導
及
規
定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國
際
事
務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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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秘
書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國
際
事
務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大
陸
事
務

本
府
大
陸
小
組
例
行
性
業
務

事
項
（
如
大
陸
港
澳
參
訪
團

接
待
申
請
、
大
陸
人
民
來
信

等
）

本
府
大
陸
小
組
例
行
性
涉
及

政
策
性
業
務
事
項
（
如
大
陸

港
澳
參
訪
團
接
待
申
請
、
大

陸
人
民
來
信
等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綜
合
業
務

本
府
雙
語
環
境
建
置

本
府
雙
語
環
境
顧
問
審
議
會

議
召
開
事
宜
、
會
議
紀
錄
及

本
府
雙
語
環
境
建
置
原
則
規

定
事
項
等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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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秘
書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長
交
辦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與
市
長
有
關
之
業
務
（
移
交

清
冊
函
報
行
政
院
相
關
事

項
、
機
密
文
書
機
密
等
級
變

更
或
註
銷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長
交
辦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交
流
、
致
贈
禮
品
、
訴
訟
等

行
政
事
務
及
依
事
務
性
質
須

呈
報
市
長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長
交
辦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依
事
務
性
質
逕
行
處
理
不
須

回
報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編
擬
重
要
市
政
資
料
事
項

編
擬
交
辦
之
非
府
層
級
市
政

資
料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編
擬
重
要
市
政
資
料
事
項

編
擬
交
辦
之
府
層
級
市
政
資

料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議
會
質
詢
案
之
書
面
回
復

事
項

市
長
施
政
報
告
、
專
案
報

告
、
市
政
總
質
詢
等
議
員
質

詢
市
長
案
件
有
關
秘
書
處
業

務
書
面
回
復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議
會
質
詢
案
之
書
面
回
復

事
項

彙
辦
市
長
施
政
報
告
、
專
案

報
告
、
市
政
總
質
詢
等
議
員

質
詢
市
長
案
件
簡
報
表
及
書

面
回
復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長
、
副
市
長
、
秘
書
長
、

副
秘
書
長
提
贈
各
界
婚
、

喪
、
壽
、
慶
之
中
堂
、
鏡

屏
、
輓
聯
、
賀
卡
、
賀
函
、

慰
問
函
及
應
酬
文
字
題
詞
撰

擬
事
項

市
長
、
副
市
長
、
秘
書
長
、

副
秘
書
長
、
組
長
交
辦
提
贈

各
界
婚
、
喪
、
壽
、
慶
之
中

堂
、
鏡
屏
、
賀
卡
、
賀
狀
、

慰
問
函
、
輓
聯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機
要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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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秘
書

專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機
要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政
會
議
議
程
及
紀
錄
有
關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主
任
秘
書
會
報
議
程
及
紀
錄

有
關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中
央
機
關
訪
問
考
察
事
項
及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函
送
立
法
委

員
書
面
質
詢
本
府
回
復
作
業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民
陳
情
案
件
之
分
辦
及
處

理
事
項

市
長
室
受
理
市
民
信
件
之
分

辦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市
民
陳
情
案
件
之
分
辦
及
處

理
事
項

市
長
室
受
理
市
民
陳
情
案
件

之
處
理
及
回
復
事
項
、
市
長

室
辦
理
已
結
案
件
之
代
辦
發

文
以
及
他
機
關
處
理
副
知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臺
北
市
年
鑑
編
輯
工
作
會
議

召
集
與
紀
錄
、
文
稿
定
稿
及

發
行
與
管
理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機
要
業
務

府
會
聯
絡
員
異
動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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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副
處
長

處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新
聞
發
布
、
輿
情
蒐
集

市
長
相
關
之
政
策
及
市
政
訊

息
發
布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媒
體
事
務
組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2.
9.
21
府
人
管
字
第
11
20
13
93
82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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